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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使本校新建(營繕)工程有效規劃，以達校區之至善至美境界，並能充分管制工程進

度，提昇工程品質，適時支援教學要求目標，並防止工程弊端，特訂定本管理辦

法。凡本校一切營繕工程，除接受政府補助金額達該項工程半數以上且工程預算

新台幣 1,000,000元以上，應根據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公開招標外，均應根據

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營繕工程之選擇性招標、比價、議價作業。  

第二條  本校新建或修繕工程，除緊急需要或為維護學校資財避免重大或天然災害之維修支出

外，非經預算不得動支學校經費。  

第三條  廠商計分四級，第一級為有承攬單一工程超逾新台幣 50,000,000元以上實績之甲級

營造商，第二級為有承攬新台幣 5,000,000 元以上新建或維修工程記錄之廠商，

第三級為有承攬新台幣 1,000,000元以上之營造商或工程行號，第四級為有承攬

未滿新台幣 1,000,000元修繕工程紀錄之工程行號或營造商，有承攬本校新建或

修繕工程，無不良記錄者優先通知。  

第四條  辦理營繕工程應依工程預算金額之大小，分別按下列之方式處理：  

工程預算金額  
辦理方

式  
辦理程序  參與人員  

未滿 150,000元      議價  

通知第四級廠商一家估

價，並經議價後辦理。  環安與事務組  

150,000元以上且未滿

500,000元  
比價  

通知第四級廠商二家送

估價單，並與最低報價

廠商議價後辦理。  
環安與事務組、使

用單位  

500,000元以上  

 

公開招

標 

通知第四級廠商三家送

估價單，比價辦理。  
環安與事務組、使

用單位、會計室  



第五條 底價訂定由環安與事務組製作底價單，經規劃、設計、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該工程採

購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並提出建議底價，簽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；超逾新台幣

150,000 元之營繕工程於比價前應由請購單位及綜合行政處長建議，校長核定。  

第六條 工程招標或比價，應在底價以內之最低價格成交。如環安與事務組或使用單位認為最

低價格明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工程品質之虞，得敘明理由呈請校長核准後採用次低價

格，超過底價百分之十以下者除因緊急需要，並徵得監辦人及校長同意可予決標外，

其餘均應重新辦理。  

第七條  營繕工程於決定承包廠商後，契約價金新台幣 1,000,000元以上之工程應訂定承攬

契約書(未滿 1,000,000元之工程可以切結書代替契約書)，契約書應使用本校訂定

之格式辦理簽約手續。  

第八條 營繕工程辦理驗收時，凡經公開招標之工程，全校性工程由校長指派主驗人配合使用

單位與環安與事務組共同驗收，並由會計室派員監驗。凡各單位請購之工程由使用

單位主驗，環安與事務組配合驗收，凡各單位自辦之工程採購，由環安與事務組主

驗，使用單位配合驗收，工程預算在新臺幣 500,000元以上者，應請會計室派員監

驗。 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